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全面贯彻国家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精神，推

动广西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规范新能源增量项目竞价

流程与管理，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

市场化改革实施方案》等规定，结合广西实际，自治区发

展改革委会同自治区能源局组织相关单位起草了《广西壮

族自治区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竞价实施细则

（试行）》（以下简称《细则》），为新能源增量项目竞价提

供明确、可操作的制度依据。

二、主要内容

《细则》共分为六章三十六条，围绕新能源增量项目

竞价全流程进行系统规范，分为总则、竞价主体、竞价机

制和参数、竞价程序、保障措施、附则等 6 个部分。具体

如下：

（一）总则（第一条至第五条）

本章节主要明确《细则》的基础框架与核心认定标准，

为后续竞价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包括制定依据、适用范围、

全容量及并网时间的认定方式等内容。

适用范围为 2025 年 6 月 1 日及以后投产的风电、太阳

能发电项目，不包括 2025 年 6 月 1 日以前已开展竞争性配

置的海上风电项目。新能源项目全容量规模的认定方式以

项目核准或备案的装机容量（交流侧）为准。对于 10 千伏



及以上、10 千伏以下新能源项目分别明确了并网时间认定

方式。对分期（分批）的新能源项目特别明确了其全容量

的认定方式。

（二）竞价主体（第二条至第十三条）

本章节系统界定竞价参与各方的资格、权责、信用等

事宜，保障竞价主体合规性与市场秩序。

1.竞价组织方。新能源竞价工作的组织由自治区发展

改革委会同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以及自治区能源局负责

组织，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和广西电力交易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承担竞价的具体事务性工作。

2.竞价申报主体。竞价申报主体为已投产和计划次年

12 月 31 日前投产（首次竞价为 2025 年 6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内投产），且未纳入过机制电价执行范围的新能

源项目。源网荷储、绿电直连等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项目

中的新能源项目、2025 年 6 月 1 日及以后投产的一般工商

业分布式光伏、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除自发自用电量以

外的上网电量全部进入电力市场，不纳入机制电价执行范

围。

3.分布式新能源竞价代理商。分布式新能源项目竞价

代理商应具备售电公司、虚拟电厂资质。符合竞价条件的

分布式新能源项目（包括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可自

主参与竞价，也可委托竞价代理商代理参与。

4.明确了竞价申报主体的信用要求，若未能满足相关

信用要求则竞价申报主体最高层级控股公司在广西所有项



目禁止参加未来三个年度的竞价。

5.明确已投产项目、未投产项目、分布式新能源项目

竞价代理商参与竞价前须提供的材料清单。

（三）竞价机制和参数（第十四条至第二十二条）

本章节构建竞价核心运行规则，明确电量、价格、出

清等关键参数的设定。

1.竞价电量总规模。每年新增纳入机制的电量规模，

根据国家下达的年度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

完成情况、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

2.竞价组织分类。原则上按照光伏、海上风电、其他

风电等技术类型分别设置机制电量规模，分别组织竞价。

3.申报充足率。明确申报充足率计算公式，价格出清

前应开展申报充足率检测，当竞价主体参与出清的电量规

模达不到充足率要求时，则该类型机制电量总规模予以缩

减，直至满足最低要求。

4.单个项目机制电量。明确单个项目机制电量的计算

公式，明确公式涉及的核心参数的含义。

5.明确竞价申报价格上下限，申报价格及电量单位等。

6.明确价格出清机制。采用集中竞价与边际出清方式，

同项目仅能申报一个价格（需在上下限内），按申报电价

由低到高排序，累计电量达总规模时出清，以最后一个入

选项目报价作为所有入选项目的机制电价，确保出清公平

透明。

7.明确边际项目的处理方式。分情况处理边际项目：



当边际项目入选电量小于边际项目总申报量 25%，则取消所

有边际项目入选资格，取前一项目报价为机制电价；当边

际项目入选电量≥边际项目总申报量 25%时，若仅有 1 个边

际项目则按剩余电量出清，若存在 2 个及以上的边际项目，

则按申报电量占比分配剩余电量。

（四）竞价程序（第二十三条至第三十三条）

本章节系统梳理竞价全流程操作步骤，确保工作有序

推进，逐一明确了竞价组织时间、竞价通知发布、竞价公

告发布、竞价等级和申报、审核竞价材料、委托代理关系

建立、申报价格出清、出清价格公示、竞价结果发布、合

同签订等内容。其中，审核竞价材料工作由自治区发改委

牵头成立的竞价工作小组开展；在出清价格公示期间，按

照规定竞价程序出清的新能源项目机制电量、机制电量比

例、机制电价标准等不在异议范围内，新能源项目不得以

机制电量或机制电量比例、机制电价过低等理由提出异议。

（五）保障措施（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五条）

本章节建立监督与约束机制，保障竞价工作合规有序。

对未按申报时间投产的项目明确不同程度的处罚措施，

逾期超过 6 个月当次入选结果作废，并取消该项目未来 3

个年度的竞价资格；强调各主体需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禁

止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保障市场环境健康有序。

（六）附则（第三十六条）

明确《细则》的实施时间及政策衔接要求，确保政策

执行的延续性。



三、竞价关键机制设计说明

竞价边际项目采取特殊处理方式，规避“小份额入选”

引发的争议。边际项目（即排序中最后一批入选、仅部分

电量被纳入机制的项目）是竞价出清的特殊环节，若处理

不当易引发争议，因此《实施细则》针对性制定规则：

1.小份额入选取消机制：当边际项目的入选电量小于

其申报机制电量规模的 25%时，认定为“小份额入选”——

此时项目仅能通过少量电量享受机制电价，难以覆盖成本，

可能导致项目运营困难；同时该类项目报价可能偏高，若

纳入会拉高整体机制电价，因此取消所有边际项目的入选

结果，改取前一个入选项目的申报价格作为机制电价，兼

顾项目收益与整体电价合理性。

2.合理份额入选的差异化分配：当边际项目入选电量

≥其申报电量 25%时，分两种情况处理：

若仅存在 1 个边际项目：按“实际剩余机制电量”出

清（对应折算的机制电量比例四舍五入取整数），确保电量

分配精准，避免因小数位导致的计算争议。

若存在 2 个及以上边际项目：按各项目“申报机制电

量占比”分配剩余机制电量，即某项目分配电量=剩余机制

电量×（该项目申报电量/所有边际项目申报电量总和），

保障多边际项目间的分配公平，避免人为干预。

特此说明。


